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程毅先生持有的武汉瑞立科德斯汽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6%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交

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进

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情况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广

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明

确了内幕信息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内幕信息的流转审批流程、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内幕信息披露前各主体的保密义务及责任追究机制等内容。

二、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司在筹划及操作本次交易事宜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制定并执行了行之有效的保密制度，

公司就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如下：

1、为避免因信息泄露导致股票价格异动，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自 2026 年 2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

2、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对相关事宜进行磋商时，采取了必要的保密

措施，参与项目商议的人员仅限于本公司少数核心管理层，限定了相关敏感信

息的知悉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3、公司及公司相关人员，在参与制订、论证本次交易方案等相关环节严格



遵守了保密义务。

4、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编写交易进程备忘录、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表等相关材料。

5、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与聘请的相关中

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保证不向与本次交易无关的任何

第三方（包括协议各方及其所属企业内与本次交易无关的人员）透露相关敏感

信息。

6、公司与各交易相关方沟通时，均告知交易相关方对内幕信息严格保密，

不得告知其他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信息，不得利用交易筹划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内幕交易会对当事人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重后果。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上市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制定

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在本次交易期间，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执

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和上报工作，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以防止

内幕信息泄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郝世鹏 胡时阳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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